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东软现代产业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章程（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课

程思政育人建设，努力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特制定本

章程。

第二条 课程思政研究中心（以下称“中心”）是学院指导课程思

政建设等工作的机构。

第二章 机构设置

第三条 中心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2 名，成员若干名。主任由学

院院长担任，负责统筹推进全院课程思政建设；副主任由学院教学副

院长、基础教学部负责人担任，负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宪法法治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等

方面的课程思政内容供给专题研究工作；其他成员由思政课程教师、

专业组负责人、基础课课程负责人、教务部负责人担任，负责课程思

政具体建设及对口支持服务工作。中心办公室设在教务部，负责协助

主任召开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议，组织学院课程思政建设相关工作。

第三章 资格与聘任



第四条 主任、副主任需政治立场坚定，师德师风良好，对如何结

合本院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有深刻理解，具有丰富

的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中心人员需具有相应的课

程思政建设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基础。

第五条 中心人员任职年限为每届 3年，届满考核合格可连任。

第六条 中心成员在任期内有下列情形，经中心成员全体会议讨论

决定，可免除或者同意其辞去中心职务：

（一）主动申请辞去中心职务的；

（二）因身体、年龄及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的；

（三）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反中心义务的；

（四）有违法、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者学术不端行为的；

（五）因其他原因不能或者不宜担任中心职务的。

第四章 职责权限

第七条 主要工作职责：

（一）制定规划与标准

协助制定学院课程思政建设发展规划、推进方案，协助制定学

院课程思政建设示范案例、示范课程、示范专业、示范学院建设标

准以及示范名师、示范团队评审标准，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各层次示

范项目尽快落地建设。

（二）开展培训与交流

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双向内容供给、协同融合发展。探索构

建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之间跨学科交流机制。组织开展各类各层



次课程思政交流活动，包括专家讲座、名师访谈、教学院长论坛、学

术会议、教学工作坊等。循序渐进将课程思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覆盖教师教学全场景。

（三）建立健全考评考核机制

协助建立课程思政考评考核机制，推动将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纳入

“双高校”建设监测与成效评价、教学评估、重点专业和精品课程建

设、专业认证、教师教学绩效考核等评价考核体系。

（四）持续推出高水平成果

跟踪国内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动态，组织开展课程思政理论研究，

推出高水平课程思政内容产品和理论研究成果。建立并运营中心网站、

微信公众号，及时、准确、全面推介学院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建设进

展、建设成就。

第八条 中心成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知悉课程思政建设相关的学院各项管理制度、信息等；

（二）就课程思政建设事务向学院相关部门提出咨询或者质询；

（三）在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议中自由、独立发表意见，讨论、

审议和表决各项决议；

（四）对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提出建议、实施监督；

（五）学院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中心成员需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

（二）遵守本规程，自觉履行职责，不得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三）严格遵守保密制度，自觉维护学院声誉，不得私自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内容；

（四）勤勉尽职，积极参加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议及有关活动，

并积极建言献策；

（五）学院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课程思政研究中心办公室负

责解释。


